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⒛17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规定,作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对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 、关于公司⒛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因 2O17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的特

点,综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为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并给股

东带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回报目标,公司拟定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

证监会
”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⒛13】

侣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 《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⒛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2018年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所需。本次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该等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兮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法规和行业管理,公司进行多种品牌轿车的销售需分别设立独立法

人,而无法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行,且公司子公司在采购用作销售的车辆

及配件时,需预先支付全额货款?因此对金融机构借款和票据的需求较大,而金

融机构通常要求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 ,



同意公司 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四、关于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 ,有利于公司拓展汽车销售业务、消贷

业务、信用卡业务及融资租赁业务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汽车销售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建立了由风脸预警、 风险控制、 风险化解三大部分组成的六

级风险防范体系 ,可 以有效控制为购车客户提供担保的风险。同意公司为购车客

户提供担保。

五、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 20I7年度诤利润指标不符合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于第二个解锁期内的公司层面业绩解

锁条件 ,以及激励对象李秉京、李明、韦育华、周聪、刘万洪、刘作宏、朱健等

7人 (合称
“7名 离职人员

”)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全体 ⒛ 1名激励对

象己获授并将于第二个解锁期内解锁的当期限制性股票,以及 7名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剩佘全部限制性股票(前述合计为 5,%6.50万股 ),符合公司 2016

年第
—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草案 )》 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公司 ⒛ 16年第
—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 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六、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许可⒓014]808号 )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 )》 ,公司 20I4年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募集的资

金拟投入 5.ω 亿元用于互联网综合平台项 目。

但由于市场环境和公司战略布局发生变化 ,经公司审慎的研究论证 ,同意将

该项目的用途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可以有助改善公司

财务结构 ,可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和财务费用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议程序符含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⒛ I3年修订)》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变更募投项目用途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⒛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808号 )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 )》 ,公司 20I4年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所募集的资

金拟投入 2,佃 亿元用于新建高端品牌经营网点。

截至 2017年 12月 31国 ,该项目己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

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佘募集资金 119,782,548。M元 (含利息收入,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口专户佘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将节佘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出于公司自身情况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

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关于将本募投项目节佘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符含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2013年修订 )》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目

节佘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⒛17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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